
【案情回顾】

课间搬凳子、体育课跑跳、集体
活动中的磕碰……校园里的意外风
险防不胜防，孩子受伤不仅让人心
疼，更让家长陷入纠结：责任该谁
扛？赔偿怎么算？以下这起真实案
例，或许能给你清晰的答案。

2024年5月，山西省某县某小
学六年级学生唐某在上体育课时，
因搬垫子意外滑倒导致腿部骨折，
住院治疗。家长向学校、保险公司
索赔3万余元，最终通过法院调解
获赔2万元（含已垫付医疗费），及
时弥补了家庭的经济损失。但案
件办理中，因交通费票据不全，部
分损失认定受限；同时，因唐某未
达伤残等级，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获
充分支持。这起案件背后，藏着校
园意外的核心“维权逻辑”，家长和
学校都该读懂。

【律师说法】

1.证据是维权的“敲门砖”
根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校园伤害维权需精
准留存三类证据：一是损失证据，
医疗费票据、护理费收入证明（如
护理人工资流水）、交通费票据等，
缺一则可能少赔；二是责任证据，
事发监控、老师安排活动的记录

（证明学校未尽
管理义务）；三
是保险证据，校
方责任险保单
（明确保险公司
的赔偿范围）。
本案中“交通费
票据不全”的问
题，正是证据疏
漏的典型体现。

2. 诉 求 要
“踩准法律红线”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及人身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精神损害抚慰金，
需以“伤残等级”为前提，未达伤残
的，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特殊情形
例外，即未达伤残但存在面部瘢痕、
器官缺损等明显精神痛苦，法院才
可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损害后
果的严重程度等因素，酌情支持少
量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护理
费，需结合专业司法鉴定机构出具
的鉴定意见（如营养期、护理期）为
计算依据，不能“随口主张”。本案
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未获支持，本质
正是诉求未贴合法律规定的标准，
缺乏关键依据支撑。

3.调解是高效维权的“优选”

校园伤害案中，调解的优势在

于：缩短周期，避免冗长诉讼程序；

利用保险，推动保险公司在校方责

任险范围内直接赔付，降低学校阻

力。本案通过调解快速获赔，正是

“诉讼+调解”策略的有效应用。

【温馨提示】

校园意外的核心是“预防为

先”，但一旦发生，无论是学校还是

家长，都应秉持“保护孩子权益”的

原则理性处理。优先通过协商、调

解化解纠纷，若协商无果，再通过诉

讼等法律途径维权，既守护孩子的

合法权益，也维护校园的和谐秩序。

【案情简介】

业主周先生停放在小区内的车
辆，被楼顶坠落的卫星电视接收器砸
损。周先生遂将小区物业公司诉至
法院，索赔车辆维修费。物业公司以
事发当日出现极端大风属“不可抗
力”，且卫星电视接收器所在楼顶需
通过业主家中方能进入，非其管理范
围为由抗辩。法院经审理认为，楼顶
属于公共区域，物业公司作为管理
人，负有对搁置物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和提示的义务，其以进入方式特殊为
由推卸责任于法无据。同时，当日天
气亦不构成不可抗力。最终，法院判
决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周
先生全部修车费用。

【律师说法】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因建筑物
搁置物坠落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
本案的法律适用核心在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
三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
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
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
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
确立了此类案件的过错推定原
则。一旦损害发生，首先推定作为

“管理人”的物业公司存在过错，需
要由物业公司来举证证明自己已
经尽到了充分、必要的管理维护义
务，否则就应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物业公司关于管理范围
的抗辩不合理。其声称楼顶需通
过顶层业主家中进入，故不属于公
共区域。楼顶平台的性质由建筑
规划本身决定，其公共属性不因进
入方式的便利与否而改变。作为
对整个小区共有部分负有管理职
责的物业公司，其责任范畴覆盖了
全部公共区域，包括楼顶。即使进

入不便，物
业公司也应
通过与相关
业主沟通协
商、定期巡
查等方式履
行其管理义
务，而不能
简 单 地 以

“无法进入”
为由免除法
定责任。

其次，物业公司关于“不可抗
力”的抗辩也不合理。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
条，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
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物
业公司主张的“大风天气”必须达
到异常强烈的程度才可构成不可
抗力。在本案中，一方面，没有证
据证明风力达到了极端级别；另一
方面，天气预报已对大风天气有所
预警。作为专业管理人，物业公司
在预知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应产生
更高的注意义务，主动对小区内特
别是高空的搁置物、悬挂物进行风
险排查，及时消除隐患或设置警
示，损害并非“不能避免”。

【温馨提示】

高空安全，关乎人人。对于物
业公司，应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建立健全对楼顶平台、外墙立
面等公共区域的定期巡查制度。
特别是在收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
气预警后，应立即组织专项排查，
对卫星天线、空调外机、花盆、窗台
杂物等存在坠落风险的点位进行
加固或警示，防患于未然。

对于业主，应定期检查并妥善
固定自家窗台、阳台、空调架等位
置的物品，切勿随意摆放杂物。及
时排查并维护自家安装的室外设
施，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安全和谐
的居住环境，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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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校受伤，谁来“买单”？

举案说法 普法课堂普法课堂

狂风所致，还是物业责任失守？

焦永强/作

依法维权有方法
侵权，在法律上指行为人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侵权行为的构成通常需具备以下
要素：存在加害行为，即实施了侵犯他人权利
的作为或不作为；有损害结果，如财产损失、
人身伤害、名誉受损等；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侵权是明知自己的行
为会造成损害而积极为之；过失侵权则是应当
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害，但因疏忽大意
或过于自信而未预见。

生活中遇到纠纷与伤害时，我们要学会
拿起法律的武器有效维权，避免自己和家人
陷入权利损害的困境。具体应怎么做，一起
来了解：

撰稿人：山西君略（沁源）律师事务所 武芳芳 律师

撰稿人：山西振坤（屯留）律师事务所 朱强 律师

任宇轩/作

【注意】法律是我们生活中的行为准则，也
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在采取行动时，
我们务必要注意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避免
因过度反应或不当行为导致自身陷入法律纠
纷。学习和掌握一些基础的法律常识，在关键
时刻，能让我们在面对各种问题时更加从容应
对，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一时间搜集并保存所有
与侵权相关的证据，如合同、聊
天记录、图片、视频、邮件等，证
据越详尽，维权就越有利。

固定证据

寻求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
专业意见，详细了解自身的权
益及法律救济途径，做到心中
有数。

咨询专业人士

向侵权方发送书面通知，
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损
失，同时记录送达证据，为后续
可能的诉讼做好准备。

书面通知

若双方愿意，可以选择通
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协会
或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或者
依据约定进行仲裁。

调解或仲裁

若调解或仲裁无效，可以
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提
交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请
求法院依法裁判。

提起诉讼

若法院判决胜诉，应积极
申请执行，确保侵权方履行赔
偿义务保障自身权益得到最终
落实。

执行判决

好疼啊！

我的腿不能

动了……

坚持一下，救护车
马上就到……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朱海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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